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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思想家邱濬的财政思想
曹琳

人君之用度无不足者，是故善于富国者，

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也

就是说，其“理财”理论的核心是“理民

之财”。民是国家存在和君主统治的基

础，“民财不足，国用不充”，当政者能够

使民财丰裕，则社会秩序自然稳定，国

家财政收入自然充足。对于如何使民财

丰裕进而增加国家收入，他主要从农业

生产、工商业活动、开放海外贸易及漕

粮运输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见解。

在农业生产方面，首先，邱濬认为

国家应当重视农业生产，“农者，王政之

本”，农为邦本，必须始终放在首位。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拘泥古制，将农业生

产者固定在土地上，只要不妨碍农业生

产，农业生产者在“稼穑、树艺、畜牧”

之外，也可以从事其他生计，以保证“衣

食之资、用度之费、仰事俯育之不缺、

礼节患难之有备”的正常生活。其次，

他强烈反对政府随意课征重税，认为财

政收支的原则应该是“视今岁之收入，

以制来年之所出，而定国家一岁多少之

用焉”，也就是“量入为出，无过取、无

泛用”，要吝惜民财，不能巧立名目、任

意诛求 ；同时，政府所采取的“摊税”之

法非常不可取，因为这会导致逃亡者愈

多，而居存者负担愈重，积压日甚，民

不堪命，最终只能又相继破产、逃亡，

如此“民不可以为生，而国亦不可以为

国矣”。所以，“轻敛得财愈多”，只有轻

赋薄取，“民之财恒自足，民自力恒有

余，则得其心矣”，民财民力不竭才能安

心生产，民安才能国安，民富才能国强。

再次，他认为必须要限制大地主、大贵

族、大官僚等对于土地的疯狂掠夺。具

体的办法是，以特定年度为起点实行限

田，对在此之前私人所有田产，无论多

少不咎既往允许保留，但从该年度开始

一丁只许占田一顷，不许增买，如有违

反，国家不仅要对其新买土地予以没

收，对过去超额土地也要加以追夺。丁

口多而土地少的户，无论官户民户，只

允许其买够全家平均每丁一顷的数量。

他认为这样的方法既不夺民所有，又可

起到限制兼并的作用，从而“民有常产”

且“民产日均”。在此基础上，按占有土

地的数量来课征赋税，那么国家收入自

然稳定、充裕。

在工商业活动方面，首先，邱濬极

为反对封建国家直接经营商业的政策，

如桑弘羊的“平准”、王安石的“市易”，

认为追逐工商业利润本是私人之事，

“为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

不是国家应该做的。而对于以往主张官

邱濬 （1420—1495），一作“邱浚”，

明中期人，字仲深，祖籍广东琼山（今属

海南）。他年少时即有神童之名，景泰年

间举进士，仕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

士。邱濬学识渊博，著述颇丰，在经济

问题研究方面最富成就。他的财政思想

集中反映在其《大学衍义补》中，被经济

思想史学界誉为“十五世纪中国经济思

想中的曙光”。

邱濬考中进士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时，正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当时，

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官僚贵族和豪强地

主用各种方法隐匿田产以逃避赋税，而

土地的高度集中又迫使大批失地农民

成为流民，造成政府财政收入的不断缩

减。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不断增加

赋税，这使得少部分有地农民负担愈发

沉重，纷纷陷于破产和流亡，如此恶性

循环，导致国家财力严重不足，阶级矛

盾也日趋尖锐。与此同时，封建社会后

期经济环境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城

市工商业逐渐发展兴盛，商品经济呈现

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在这种特殊的社会

背景下，邱濬虽然没有做过主管财政事

务的官员，但他针对缓解财政危机、增

加国家收入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主张。

他认为，“古者藏富于民，民财既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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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业，他反驳道 ：“民自为市，则物之

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

人们完全可以根据商品质量、价格自行

做出选择，而且，准许商人们去进行自

由贸易竞争，市场上货品充盈，“其价自

然不至甚贵”，根本不用官府来采取措

施稳定物价。其次，邱濬认为对食盐等

自然资源设官专营，不利于养民，违背

了天地生物、众人“公共之”的本意，所

以，盐政应该进行改革，任何私人都有

权经营牟利，而不应该由少数人私擅其

利。在“民用足而国用不亏”两相兼顾

的原则下，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 ：废除

原本的榷盐制度，采取在国家监督管理

下，以私人为生产和运销主体的办法。

在食盐的生产上，从事该业的“灶户”即

盐民要事先向官府进行申报，然后由官

方发给生产工具“牢盆”和生产证明，缴

纳一定数量的生产税“举火钱”，履行

完这些法定手续后即可生产，“任民自

煮”。但对没有经过官府审批而私自进

行煮盐活动者，则必须加以坚决禁止。

在食盐的运销上，也要交由商人自愿进

行经营，但要向官府申报购买数量，官

府发放“钞引”，收取一定“工墨钱”作

为手续费。如此，政府对食盐的产销由

直接参与转为征收税费，一方面可以

保证财政收入，减少来自政府内部的阻

力，另一方面中小商人和普通百姓有机

会从事食盐经营，能保证其价格随市场

供求波动，从而解决垄断经营下质次价

高的问题。当然要说明的是，邱濬虽然

认为工商业经营应当“民自为市”，但也

不是对整个市场放任自流，国家也需要

适当调控和管理。对市场上的绝大多数

商品，准许人们自由经营和竞争，通过

市场本身来调节价格，但是对于人民的

某些生活必需品如粮食，就需要国家进

行控制和管理，弥补市场不足以稳定市

场和民心。对于粮食的管理，一要设立

有司，丰年市价收购、灾歉之年市价发

售，因时制宜使米价常平 ；二要建立谷

物价格汇报制度，由各地方向中央定期

汇报，预先准备应对 ；此外，还要限制

酒的消费，大幅提高酒价，避免粮食过

耗于这些奢侈性需求。

在开放对外贸易方面，邱濬认为

应当开放自明初实行的海禁，才能利

国利民。因为虽有“片板不许下海”的

禁令，但人们为厚利所驱，走私断不能

绝，不如恢复宋元时期主管对外贸易

和征收关税的机构市舶司，让那些准

备出海进行商业贸易者，事先向有司

申报航行所用船只情况、所营物品种

类和数量、海路所经国家地区以及计

划往返时间等等信息，由官方对商舶

进行管理并征收商税，运回的货物也

由有司检查征税再运入国内售卖，如

此“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

亦足国用之一端也”，从对外贸易征税

中获取财政收入，官民两利，比增加种

种苛捐杂税要有效得多。

在漕粮运输方面，明王朝当时每年

要通过运河水路输送东南沿海供应京

师的米粮，邱濬则主张重新开辟海运

通道。海运漕粮元代便有实行，但邱濬

从广辟财源的角度，提出了改革漕运

制度的主张，即海运漕船除为国家运

输米粮之外，可余出载重量的百分之

二十，允许运粮者或者商人搭载私货。

如果是漕运人员搭载的货物，前三年

给予免税，以后也只征收三十分之一

的轻税 ；如果是一般商人搭载的货物，

则按正常税率进行征税。他认为，采取

这样的措施除能有效激励漕运人员的

积极性外，还可以使“南货日集于北”、

“京城百货骈集”，极大促进北方商品

市场的繁荣，而且也能够扩大南北商

品的贸易流通市场，因为漕船南回者

通常也会以北货实船，“北货亦日流于

南”，从而在保证国家粮食供应之外，

为南北贸易开辟通道，“今日富国用足

之策，莫大于此”。

除蓄积民财、涵养税本，为政府开

辟财源之外，邱濬还重视节流对于财政

收支平衡的作用。他认为节用是“万世

理财之要”，如果国家在财政支出方面

缺乏节制，就必然会在国用不足时想方

设法搜刮民财，使赋税征收的常法遭到

破坏，成为空文。因此，他极为反对封

建国家的冗官、冗兵、冗费，把兵冗、

官滥视为国之大蠢。并且，他认为应该

参照汉朝的财政制度，区分内府、外府，

以限制皇室支出。外府，也就是蓄存国

家一般财政收入、供给国家公共开支的

财政部门 ；内府，则是蓄存如矿税、罚

没等特殊收入以供皇室使用的财政部

门。外府财用不足，“可取之于内”，但

内府“虽有不足，亦不可取之于外”， 财

政国库与皇室内库不可通融互用，以此

限制皇室开支无限膨胀对国家财政的

侵及。

应该说，在明中期后特殊的时代背

景下，邱濬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是

比较清醒和进步的，他对于国家理财应

该先养民、富民的主张无疑也是合乎实

际的。他的理财思想继承了前人重视民

生的传统，并加以丰富、发展，始终宣

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主张通过促

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来增加国家财政收

入，这些作为中国古代财政思想的珍贵

遗产值得今人重视并研究。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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